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高空抛物”事件也频频发生。

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仅 2016

年至 2018 年间，全国法院审结高空

抛物、坠物民事案件 1200 多件，其中

近3成因此导致人身损伤。但因真凶

难定，案件的侵权责任难以厘清，常起

争议。

在此次提请审议的民法典草案

中，侵权责任编草案专门对高空抛物

做了规范与调整，进一步厘清了高空

抛物的侵权责任——明确由抛物者承

担侵权责任。

“拒绝高空抛物不再是一种倡议，

而是将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禁止性规

定。”在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副

主席张明华看来，这次将“禁止从建筑

物中抛掷物品”列入民法典草案中，是

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此次提请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对保障“头顶上的安全”给予特别关注

对高空抛物，民事刑事两线并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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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全国

本报记者 俞任飞 蓝震 本报多次报道
高空抛坠物伤人事件

这半年来，光是本报报道过的高空坠物砸伤幼童事

件，就有3起。

去年11月13日，浙江东阳3岁多的小男孩虫虫在放

学途中，被正在22楼作业的空调安装工不慎碰落的金属

三角阀砸中头顶。事故导致虫虫偏瘫，一家人仍在手术、

康复训练中循环；

今年 1 月底，杭州城北一小区，6 岁的萌萌和小伙伴

在玩耍，从 14 楼掉落的砖块在坠落中几次碰撞，最终弹

到萌萌后颈处，造成静脉破裂、颅骨骨折，可能面临后遗

症影响；

3 月 5 日，浙江绍兴柯桥待驾桥花园小区一个 14 个

月大的宝宝奇奇，被从高空坠落的砖块砸中头部，几天后

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

从天而降的灾祸，让多个家庭遭遇重创。

为了遏制高空抛物、坠物，有小区自发采取了不少手

段。去年年底，宁波市一个小区花费 14 万元，加装了 64

个防高空抛物摄像头。运行仅 1 周，就拍到两起高空抛

物事件；杭州城北永庆坊小区，也在半空中拉过一张 60

米长的防坠网，以保护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

“民间创举”目前还存有争议，是否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也

一时没有定论。

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成为社会性话题。

民法典草案
明确高空抛物为禁止性规定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典，民法典草案自编纂初就受

到了广泛关注。

5 月 22 日上午，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开启，全

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就提到了“一人

抛物，全楼买单”的案例。这种共同担责的无奈之举，引

发了不小的争议，也引起了张明华的关注和思考。

“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次民法典颁布能够在

物权、合同、人格、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保护老百姓的生

活。”张明华提到，此次审议的民法典重在保护私权利，几

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其中找到依据。作为近来的社会

热点问题，高空抛物自然也在民法典草案中有了新规范。

此次民法典草案，明确将“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列入法条。这在张明华的观点里，是对新出现问题的

有力回应，也可以打消社会公众的忧虑。

除增加禁止性规定外，此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

中关于高空抛物、坠物的规定，相较于现行法律，还进行

了三个方面的完善：一是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

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二是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三是允许“可能加害的建筑使

用人”承担补偿责任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张明华认为，本次民法典草案从源头治理和依法制

裁两个角度入手，对高空抛物、坠物行为进行了有效遏

制。

律师观点：
有利于确定直接侵权人

远在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政协委员、浙江天册（宁波）

律师事务所司徒建成律师，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近年来，他一直对高空抛物案件保持关注，“这次民法典

草案，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高空抛物问题作了大幅

拓展和完善。”

几年前，司徒建成就亲自代理过一起高空抛物案

件。“受害者就是被居住单元楼内坠落的硬物砸伤，查了

监控也没找到责任人，最后只能将整个单元住户告上法

庭。”在排除了部分确有证据的住户后，仍有十几户住户

被法院判令赔偿。

“这十几户人家当然不服，最后还影响了邻里关系。”

司徒建成说，在多数高空抛物、坠物案件中，最大的难点

就是确定具体的侵权责任人。“追加楼内住户作为案件被

告本身难度就很大，也很难对具体的责任人起到实际的

惩处作用。”

他进一步解释，民法典草案此次针对调查取证难的

现状，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就是为了最大

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

任。

当然，司徒建成认为法条专门提及“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后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这是从现

实出发，“驱动住户们之间相互监督，主动承担作证义务，

防止实际侵权人逍遥法外。”

同时，民法典草案明确规定物业作为“第三方”的责

任。司徒建成说，“这可以督促物业积极履行巡查义务，

排除建筑物风险、隐患，通过加装摄像头，配合有关机关

调查取证，更好地防范高空坠物行为。”

民事、刑事两线并进
从严查处高空抛物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提出了16条

具体措施。其中对故意高空抛物者，根据具体情形可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

处。

这次侵权责任编草案再次明确提出相关内容，这在

司徒建成看来，“是进一步提高了立法层次，同时从民事

和刑事两线并进，足见司法部门对此类案件从严、从重的

态度。”面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高空抛物，“零容忍”态度是

对“头顶上的安全”的最佳保护。

上周，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宣判一起

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案件。被告人方某健，因前妻未

接听电话，愤而将椅子、热水壶等物件从 5 楼扔下，因用

力过猛，玻璃窗和不锈钢窗框一同带落到商业街上，还砸

中了一辆停在街边的轿车。尽管未有人员伤亡，但法院

认定方某健的行为对沿街不特定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方某也

最终获刑三年。

据悉，这也是温州首起高空抛物入刑案件。

往常，高空抛物者以为只要找不到肇事者或者没砸

到人就可以逃避追责。今后，随着民法典草案审议通过，

这种侥幸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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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高空抛物”持续关注报道


